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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“数字诊疗装备研发”试点专项 

2017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

 

本专项旨在抢抓健康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，以早期诊

断、精确诊断、微创治疗、精准治疗为方向，以多模态分子成像、

大型放疗设备等十个重大战略性产品为重点，系统加强核心部件

和关键技术攻关，重点突破一批引领性前沿技术，协同推进检测

技术提升、标准体系建设、应用解决方案、示范应用评价研究等

工作，加快推进我国医疗器械领域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整合，促进

我国数字诊疗装备整体进入国际先进行列。  

本专项以“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示范应用工程”（简称“十百

千万工程”）为基础，开展“创新诊疗装备区域应用示范”研究，

形成规范化示范效应，促进国产创新诊疗装备在医疗机构的普及

应用，打造国产诊疗装备品牌。2017 年度拟以定向择优方式遴选

“创新诊疗装备区域应用示范”研究承担单位，支持不超过 5 项，

国拨经费约 1 亿元，实施周期为 2017 -2019 年。具体指南内容如

下： 

1. 创新诊疗装备区域应用示范 

1.1 创新诊疗装备区域应用示范 

研究内容：围绕不同区域的重大临床需求，突出解决基层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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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，结合区域常见多发病分级诊疗体系建设，

以前期实施“国产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示范应用工程”（简称“十百千

万工程”）为基础，重点加强临床应用广、智能化程度高、可推广

性强的基于国产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的基层医疗机构新配置解决方

案、新技术临床解决方案（包括诊疗、筛查等）、新型服务模式解

决方案的规模化应用示范，促进国产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的示范应

用，改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公平性、可及性，提高医疗服务水

平。 

考核指标：每个项目至少开展 5 个示范点的基层医疗机构系

统配置解决方案和服务模式示范，每个省区建设不少于 5 个典型

示范点；每个示范点形成 1 份应用示范报告，每个项目形成 1 份

应用示范综合报告；每个示范点覆盖人群不少于 10 万人。每个项

目至少完成 2 个新技术临床解决方案的跨省区示范（不少于 2 个

省）和不少于 1 种新型服务模式的规范化应用示范。示范地区的

国产设备市场占有率增加二十个百分点以上。通过项目实施推动

基层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升级的覆盖面达到 1000 家基层医疗

机构（包括联动的省）。 

实施年限：2017-2019 年。 

拟支持项目数：不超过 5 项。 

有关说明：各省级科技厅可推荐 1 个项目；每个项目由 1 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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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医疗卫生机构牵头，会同本省的基层医疗机构（县、乡镇、

村、社区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），组成示范网络；鼓励企业、评价

机构、第三方服务机构积极参与示范工程。地方财政投入和国拨

经费投入比例不小于 1:1，鼓励其他资金渠道投入，与本省/市示

范工程的实施整合推进。每个项目下设任务（课题）数不超过 10

个，每个项目所含单位总数不超过 30 家。鼓励跨省区联合示范应

用，鼓励项目牵头省与薄弱地区的省份联动实施，鼓励军民融合。

申报单位需提交省/市里认可的实施方案。 

 


